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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1

2025年3月19日~2026年3月18日

6,000万元~1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027,425股

2.51%

76,732,970.25元

4.31元/股~9.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商业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含），回
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的股
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
案》（公告编号：2025-001）以及2025年3月2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3）。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9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6月 11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7）。

公司于2026年2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基于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的顺利实施，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94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14.00元/股（含）。除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
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6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1,
027,42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51%，成交的最高价为9.99元/股（除权除息后
价格），最低价为4.31元/股（除权除息前价格），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6,732,970.25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5055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6-009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总经理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

余平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书面辞呈。余平先生为更专注履行公司董事长职
责，集中精力统筹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重大决策部署等工作；另
外，余平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进一步聚焦技术战略、核心技术的研发
和产品创新。故，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任总经理后，余平先生仍将继续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新任总经理和管理团队一道，持续推动公司的长
远发展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姓名

余平

离 任
职务

总 经
理

离任时间

2026 年 3 月 2
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日

2028 年 10 月
9日

离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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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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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第四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第
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第四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

是否存在未
履 行 完

毕的
公 开 承
诺

是

(二) 总经理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余平先生的书面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余平先生对辞去总经理职务已做好工作安排，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日
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余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平先生通过菏泽北翔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菏泽赛优利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Best E-Drive L.
P合计控制公司 59.36%的表决权。余平先生辞任总经理职务后继续担任董事
长等职务，将继续遵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所作出的相关承
诺。

余平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余
平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总经理聘任情况
公司已于2026年3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
刘军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军山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附简历：
刘军山，男，1977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清华大学汽

车工程学士学位及动力机械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同济-德克萨斯阿灵顿商学
院EMBA硕士学位。2002年至2010年，任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研发工程师、业
务开发经理等职务；2010年至2020年，任德尔福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产品规划
总监、亚太区销售与市场总监等职务；2020年至2022年，任上海数策股份有限公
司资深销售总监；2022年至2023年，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项目总
监；2023年至2026年2月任成都天府智华科技有限公司联席CEO。

截至本公告日，刘军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刘军山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军山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
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6-008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知于2026年2月25日以直接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
议于2026年3月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董事 7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精进电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总经理余平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
军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对外www.sse.com.cn）

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经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9）。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26-025
债券代码：128136 债券简称：立讯转债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讯精密”）于2025年12
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资金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6.96元/
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购
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因公司在回购期间内进行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相关规定，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
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86.9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86.60元/股，调整
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2月12日生效。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9,9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最高成交价 50.91元/
股，最低成交价50.14元/股，成交总金额499,946,537.8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等)，回购价格
未超过86.60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的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

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回购指引》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26-024
债券代码：128136 债券简称：立讯转债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并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正在申请发

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工作。公司已于2025年8月18日
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
发行的申请材料。

根据本次发行的时间安排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要求，公司已于2026年2月
27日向香港联交所更新递交了本次发行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
登了本次发行的更新申请资料。该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的草拟
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

鉴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认购对象将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
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境内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
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以及公司的其
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版招股书：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261/documents/se ⁃

hk26022702398_c.pdf
英文版招股书：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261/documents/se ⁃

hk26022702399.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的相关

信息而发布。本公告以及本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
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的要约或
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
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或备案，该事项
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7

2025年3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40.92万股

0.6232%

10,000.03万元

3.93元/股~4.5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6日、

2025 年3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详见公司
于2025年3月7日和2025年3月25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7）。

根据本次回购预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途为全部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
000万元（含），最终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
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即2025 年3月24日至2026年3月23日。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为不超过人民币5.71 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预案决议
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按照上
述回购价格上限及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7,513,
135股至35,026,269股，占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本次回购预案时总股
本的 0.43%至 0.8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期限届
满或者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详见公
司于2025年3月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
编号：2025-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

2026年 2月，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7,980,000股，支付
的总金额为35,551,71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6年 2月 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3,409,150股，占公司最新总
股本的比例为0.623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57元/股、最低价为3.93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00,34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的变更或终止
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情况。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6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2/10，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2026年2月9日~2026年12月8日

1.5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4.8702万股

0.53%

17,535.15万元

226.17元/股~242.2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9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15元/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0个月内。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0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48,702股，占公司总股本 141,030,049股的比例约为
0.5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2.27元/股，最低价为226.1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人民币17,535.1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6-008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年10月31日

2025年11月21日~2026年11月20日

不超过美元3,927.32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678,621股

0.8486%

13,719,227.89美元

1.460美元/股~ 1.630美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30日、11月

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回购方案，
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10,227,393股（含）且不超过20,454,786股（含）B股，回购价格不超过1.920美元/
股，回购金额不超过美元 3,927.32万元，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的《上海机电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临 2025-036）、《上海机电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2026 年2月以及截至2026年
2月28日回购股份情况分别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908,760股B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889%，购买的最高价为1.604美元/股，最
低价为1.555美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38,773.25美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8,678,
621股B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486%，购买的最高价为1.630美元/股，最
低价为1.460美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719,227.89美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835(A) 900925(B)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 机电B股 编号：临2026-003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为维护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或公司）价

值及股东利益，公司于 2024年 9月 19日至 2024年 11月 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96,324,4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8%）。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5日披露的《方大炭素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4-080）。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议案》。公司计划自减持回购股份计
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按照
市场价格累计减持不超过 75,688,240 股已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8%）。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披露的《方大炭素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公司于 2026年 2月 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出售已回购股份 40,
25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详见公司于 2026年 2月 26日的披露的《方大
炭素关于首次集中竞价减持已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
定，公司在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已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共减持
回购股份数量为40,25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成交均价5.983元/股，成交
总额为240,876,545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减持后，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209,113,4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其中 53,048,
008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占公司总股本的1.32%）。

现将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49,372,465股

6.19%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49,372,46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规定在减持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减持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11月8日

40,259,000股

2025年12月1日～2026年2月28日

集中竞价减持，40,259,000股

5.92～6.04元/股

240,876,545元

1%

不超过：1.88%

209,113,465股

5.19%

注：1.上表中数据如有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上表“减持总金额”中包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

事项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规定，

公司本次减持股份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 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

25%，但每日出售数量不超过20万股的除外；
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规定及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

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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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集中竞价减持已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蓝波、深圳市畅思行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云健宏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蓝抒悦、蓝
心悦、者立纪、王宁、刘小涤、李梅、张燕飞、宋学金、吴丽敏，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41.65%

42.26%

是□ 否√
是□ 否√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蓝
波先生100%控股的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祥群”）计划自2026
年1月1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
款。具体增持计划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以自有资金及专项贷款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股东云南祥群于 2026年 2月 4日-2026年 2月 24日期间，增持公司股份
136.2313 万股，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40.77%增加至
41.6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4）。

公司收到股东云南祥群《关于增持健之佳股份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告
知函》，其于 2026年 2月 25日-2026年 3月 2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94.7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1%；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祥群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12.761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0.44%。

本次权益变动后，云南祥群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41.65%增加至 42.26%。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30100MA6QHQHX3M□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蓝波

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昆明云健宏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春
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7663527206□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91530100309674548C、
91530100309674847A、
915301003096747324□ 不适用

蓝抒悦、蓝心悦、者立纪、王宁、刘
小涤、李梅、张燕飞、宋学金、吴丽
敏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云南祥群投资有
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蓝波

深圳市畅思行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蓝抒悦

蓝心悦

昆明南之图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昆明云健宏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昆明春佳伟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者立纪

王宁

刘小涤

李梅

张燕飞

宋学金

吴丽敏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1,518.0612

2,157.2958

2,343.9968

104.7968

20.0000

96.4922

96.2286

95.9650

0.2900

0.6389

0.3845

0.7882

1.1759

0.2135

0.6608

6,436.9882

变 动 前
比例（%）

9.82

13.96

15.17

0.68

0.13

0.62

0.62

0.62

0.00

0.00

0.00

0.01

0.01

0.00

0.00

41.65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612.7612

2,157.2958

2,343.9968

104.7968

20.0000

96.4922

96.2286

95.9650

0.2900

0.6389

0.3845

0.7882

1.1759

0.2135

0.6608

6,531.6882

变 动 后
比例（%）

10.44

13.96

15.17

0.68

0.13

0.62

0.62

0.62

0.00

0.00

0.00

0.01

0.01

0.00

0.00

42.26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____（ 请 注
明）

/

/

/

/

/

/

/

/

/

/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 间 区
间

2026/2/25-
2026/3/2

/

/

/

/

/

/

/

/

/

/

/

/

/

/

--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

构 借 款□
股 东 借 款

□
其 他 ：____

（请注明）

/

/

/

/

/

/

/

/

/

/

/

/

/

/

--

备注：变动比例因四舍五入存在尾差。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东增持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本次增持主体云南祥群及其一致行动人，近12个月合计增持及拟增持
股票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
约的情形。

（三）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四）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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